桃仙街道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提升桃仙街道高层建筑自动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率、消防设施维保合同签订率、消防设施年度检测率和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合格率，全面防范高层建筑火灾，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根据《全市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总要求，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坚持“属地管理、行业负责、突出重点、分步推进”，结合全市消防安全大检查，全面排查高层建筑各类 消防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作目标
通过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全面排查高层建筑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通过帮扶指导、行政处罚等系列手段全面降低安全隐患和致灾因素存量，提升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率，确保全市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三、整治重点
（一）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况。是否明确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及其职责，制定本单位、本建筑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进行消防工作检查考核，保证各项规章制度落实。
（二）消防控制室值守情况。是否落实每班至少2人持证上岗的值班制度；通过现场模拟火警，检查值班员是否掌握“119”报警要求，是否能熟练掌握消防控制室管理及应急程序，是否能熟练操作消防控制设备；抽查火灾报警控制器功能是否正常；核实值班记录填写的准确性、及时性，核实单位开展消防设施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三）自动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是否按规定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检测、定期维护保养；维护保养记录是否保存完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以及应急广播和应急照明、安全疏散等设施是否完好有效。
（四）安全疏散设施使用情况。抽查日常检查巡查记录，查看是否按照要求对安全疏散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的问题是否落实整改措施；抽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有无被占用、堵塞、封闭等现象；疏散楼梯间的防火门损坏或拆除的，是否及时维修安装；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是否违规设置户外牌匾、广告牌等。
（五）消防车道和消防救援场地管理情况。消防车道是否设有影响通行和作业障碍物；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场地与建筑物间是否设有妨碍消防车登高操作障碍物。
（六）外墙保温材料使用情况。是否采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外墙外保温材料；现有使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外墙防护层结构是否密封完整。
（七）电动自行车管理情况。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是否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场所是否独立设置，并与高层民用建筑保持安全距离；确需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的，是否与该建筑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场所是否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充电设施是否具备充满自动断电功能。
四 、工作措施
（一）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各社区（村）要扎实开展全市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工作，开展“确诊式”的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检查一家，登记一家，确保不留死角死面、不漏盲点盲区，切实加大排查整治力度。
（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和单位主体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职责，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三）组织开展联合检查。各社区（村）负责域内无物业管理的民用高层建筑的排查整治；配合房产部门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提升消防服务水平，按照合同约定做好住宅小区共用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加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管理，保障消防设施完好有效、消防车通道畅通；指导业主依照有关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住宅小区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修、更新、改造；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着力解决 消防设施、外墙保温等方面存在的历史遗留的火灾隐患。
（四）强化业务指导培训。12月底前，街道统一组织对高层建筑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进行一次集中培训，督促指导社会单位推进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强化消防安全监管工作，加强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单位自身管理水平，全面提升高层建筑“四率”。
（五）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各社区（村）要保持严打、严防、严管、严治的高压态势，大力震慑消防违法行为，坚决消除高层建筑火灾隐患。要用足用好现有法律法规，依法整治单位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
五、时间安排
从即日起至2024年1月底，共分三个阶段：
（一）组织发动阶段（即日起至2023年11月15日）。各社区（村）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制定细化具体工作实施方案，广泛宣传发动，迅速开展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工作。
（二）全面排查整治攻坚阶段（2023年11月16日至2024年1月20日）。各社区（村）按照职责任务分工，对高层建筑逐栋进行排查整治，建立问题隐患、整改责任“两个清单”，全面掌握消防安全基本情况。排查期间，各社区（村）要同步开展高层建筑的隐患整治，做到边查边改，逐项消除隐患，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4年1月21日至2024年1月31 日）。各社区（村）要及时总结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持续开展高层建筑综合治理，切实提高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能力。
六、 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本次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重点工作。各社区（村）要高度重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工作落实，及时排查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二）抓好统筹协调。各社区（村）要做好工作统筹，将正在开展的消防安全大检查与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有机结合，同部署、同推进、同调度。泰奕桃源和美地重点督促并协调物业开展高层消防设施专项隐患治理，其他社区也要举一反三，进行“三清三关”和消防通道专项治理，确保生命通道安全畅通。
（三）加强信息报送。各社区（村）要安排专人定期上报工作进展情况。2023年11月17日起，每周四14时前上报《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2023年11月27日、2023年12月27日前上报当月工作小结；2024年1月24日前将本社区（村）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应急办公室。

全市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

地区或部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建筑类型
	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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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统计数据包括地区和部门。2、各项数据填报累计数。3、多栋高层建筑下部通过商业等连接的，应当逐栋统计。4、每周四14时前上报。


